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2 年 09 月 06 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2)本字第 252 號 

主旨：有關外交部駐紐西蘭代表處函轉紐國政府警告其國人勿搭乘中製MA-60型客 

      機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  1.依據交通部觀光局102年9月4日觀業1020029948號函轉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

    102年8月22日空運管字第1020026935號函辦理。 

       2.紐西蘭外交部於102年8月10日發布旅遊警訊指出，東加國內航班目前採  

         用之中國大陸製MA-60(新舟)型飛機近年牽涉多起嚴重飛安事件，且因該 

         飛機未經紐西蘭政府民航局之認證通過，故未獲准於紐西蘭及其他地區 

         領空飛行，紐國旅客如搭乘該飛機，須自行承擔風險。鑑於紐政府甚為     

         重視民航安全，並建議其公民暫勿搭乘該型飛機，252 

 

 

理 事 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 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
